
附件

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共 27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1
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许

可
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省） 《盐业管理条例》 取消

2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合作者

在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审批
财政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

则》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

审批办法》（财政部令第 28 号）

取消

3
拆除或者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

施的审批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取消“防治污染设施、场所关

闭、拆除或闲置审批”的子项

“拆除或者闲置水污染物处理

设施的审批”

4

所辖公路路产上设置电杆、变
压器、棚屋、摊点、维修站、
洗车台、加水站等设施审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州、县） 《云南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 取消

5

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

害公路路面的机具在公路上行

驶许可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省、州、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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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6 文物商店销售文物的售前审批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0

号）

取消

7 开办煤矿企业审批 煤炭工业行政主管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取消

8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合并、分
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审
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州、县） 《宗教事务条例》

“宗教活动场所合并、分立”

不再实施审批或登记，原事项
名称相应修改为“宗教活动场
所 登记 、 注 销或 者 变更 登
记”，并下放至县（市、区）
宗教事务部门行使，省、州两
级宗教事务部门不再实施

9

农作物种子、草种、食用菌菌
种质量检验机构及草种检验员
资格认定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取消“农作物种子、草种、食
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及草种
检验员资格认定”的子项“草
种检验员资格认定”，同时将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
格认定”、“草种质量检验机
构资格认定”、“食用菌菌种
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等其
余 3 个子项与主项合并实施，
不再单列子项。原主项名称相
应变更为“农业种子质量检验
机构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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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10 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 《宗教事务条例》
将“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审批”

下放至州（市）宗教事务部门
行使

11 内资企业核准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3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将“内资企业核准登记”变更
为“内资企业登记”，其项下
3 个子项名称对应主项变更名
称，同时将特殊的普通合伙企
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登记管辖权
限下放至州（市）企业登记部
门，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以
上的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内资公
司的登记管辖权限下放至州
（市）、县（市、区）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12

名称预先核准（包括企业、个
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名
称预先核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个体工商户条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

将住所地在云南省行政区域
内，申请冠以“云南”行政区
划的企业名称核准权限下放至
州（市）、县（市、区）企业
登记机关。审批权限划分调整
后，省、州、县三级企业登记
机关均可实施冠以“云南”行
政区划的企业名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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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13 户口迁移审批 公安机关（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
证的通知》（公通字〔1994〕62 号）

调整为行政确认

14

政府出资修缮的非国有省、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转让、抵押
或改变用途审批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0

号）

调整为备案

15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借用馆
藏一级文物审批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调整为备案

16 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州） 《宗教事务条例》

州（市）宗教事务部门不再实

施“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审

批”，由省宗教事务部门按规

定直接受理和审批

17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
建建筑物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县） 《宗教事务条例》

将“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
者新建建筑物审批”的行使层
级及审批权限划分调整为：不
影响宗教活动场所现有布局和
功能的，由县（市、区）宗教
事务部门审批；寺观教堂改变
现有布局和功能的，由省宗教
事务部门负责审批；其他固定
宗教活动场所改变现有布局和
功能的，由州（市）宗教事务
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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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18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州）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 号）

调整行使层级，增加省级商务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权限，在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业
向省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其他申请人向所在地的州
（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

19 风景名胜区准营证许可
风景名胜区行政管理部门（省、
州、县）

《风景名胜区条例》
《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将“风景名胜区准营证许可”

变更为“风景名胜区准营证核
发”，将“风景名胜区行政管
理部门”变更为“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将省、州、县三
级审批权限有关表述统一调整
为“由风景名胜区的实际管理
机构负责风景名胜区准营证核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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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20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工商总
局令第 4 号)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外商投资企业授权登记管理办法》（工商总
局令第 4 号）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等 90 个被授权局外商投资企业核准
登记权予以确认的通知》（工商外企字
〔2003〕137 号）
《关于授予山西省等 49 个工商行政管理局外
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通知》（工商外企字
〔2005〕第 196 号）
《关于授予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
理局等四单位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权的通
知》（工商外企字〔2012〕第 133 号）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
法》（商务部令 2016 年第 3 号）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外商投资企
业实行备案管理后有关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
（工商企注字〔2016〕189 号）

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不再行使“外商投资企业登
记”，同时将主项及其子项的
审批权限划分调整为：省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需省级审批
机关审批，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
企业和依法应当由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核准登记而经其个
案授权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
依法应当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核准登记而经其个案授权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
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或者依法应
当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登记而经其个案授权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外商
投资企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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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21
船舶进行散装液体危害性污染
物水上过驳作业审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省、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第 11 号）

将“船舶进行散装液体危害性
污染物水上过驳作业审批”调
整为云南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
目录的主项，不再作为“国内
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子项

22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
线、电缆等设施的审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将“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
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审批”
调整为云南省行政许可事项通
用目录的主项，不再作为“跨
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
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
设施，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
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
许可”的子项，同时将行使层
级调整为省、州、县三级

23
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更、
注销前审查

宗教事务部门（省） 《宗教事务条例》

将“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
更、注销前审查”的名称变更
为“宗教团体成立、变更、注
销前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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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24
外国人携带用于宗教文化学术
交流的宗教用品入境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
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将“外国人携带用于宗教文化
学术交流的宗教用品入境审
批”的名称变更为“外国人携
带用于宗教文化学术交流（超
出自用数量）的宗教用品入境
审批”

25
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
版物和宗教用品的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
《宗教事务条例》
《印刷业管理条例》

将“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
性出版物和宗教用品的审批”

的名称变更为“编印、发送宗
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者印刷
其他宗教用品审批”

26
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
天宗教造像审批的初审

宗教事务部门（省） 《宗教事务条例》

将“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
型露天宗教造像审批的初审”

变更为“在寺观教堂内修建大
型露天宗教造像初审”

27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核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登记管理办法》（工商总局令第 10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 号）

将“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
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核准”

的名称变更为“外国（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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